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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字﹝2017﹞137号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张成龙 

 

吉林建筑大学实验室突发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

 

为完善实验室应急管理机制，有效控制和妥善处置实

验室突发安全事件，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，最大限度

地维护师生生命和学校财产安全，保障教学和科研工作的

正常秩序，结合学校实验室的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本预案。 

一、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管理的工作原则 

1．以人为本，减少危害。把保障师生健康和生命财产

安全作为首要任务，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危害。 

2．居安思危，预防为主。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工作，

常抓不懈，防患于未然。增强忧患意识，坚持预防与应急

相结合，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，做好应对突发安全事件的

各项准备工作。 

3．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。在学校的统一领导下，建立

健全学院（部、科研平台）、实验室（中心）分级负责的

应 

急管理体制，实行行政领导责任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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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快速反应，协同应对。加强以学院（部、科研平台）

为主的应急处置队伍建设，形成统一指挥、运转高效的应

急管理机制。 

5．依靠科技，提高素质。加强实验室安全的监测、预

警、预防和应急处置技术及设施，提高应对突发安全事件

的能力，避免发生次生、衍生事件；加强宣传和培训教育

工作，提高师生自救、互救和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综

合素质。 

二、突发事件的分类和分级 

突发事件是指在实验室范围内突然发生的，造成或者

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、生态环境破坏的紧急

事件。 

突发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两类。 

1．自然灾害：因非人为因素导致的可能影响实验室安

全的自然灾害，主要包括洪水、风暴、雷电、冰冻、地震

等。 

2．事故灾难：由于管理、操作不当等人为因素而引起

的灾害事件。事故灾难主要包括火灾、爆炸、中毒、触电、

灼伤、放射性污染等。 

三、突发安全事件应急组织机构与工作职责 

（一）学校实验室突发安全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校长 

副组长：学校负责教学、科研、资产管理、后勤、保

卫等工作的分管副校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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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资产管理与实验室建设处、保卫处、教务处、

科研处、后勤管理处等部门处长，各教学院（部、科研平

台）院长（主任）。 

（二）领导小组主要工作职责 

1．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； 

2．负责现场急救的指挥工作； 

3．及时、准确报告安全事故； 

4．负责安全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。 

应急电话 

火警电话：119； 

校园“110”24小时报警电话：84566110； 

校内医疗急救电话：84566120。 

（三）实验室突发安全事件处置机构 

各学院（部、科研平台）是本单位实验室突发安全事

件应急处置机构，负责本单位实验室突发安全事件的应对工

作。 

学院（部、科研平台）应成立以院长（主任）为组长，

以院（部、科研平台）分管实验室工作领导、教学管理人

员、实验室（中心）主任及相关人员组成的实验室安全事

件应急处置工作小组，制定相应的工作职责，健全实验室

突发安全事件应急处理预案。 

各实验室（中心），应针对实验室特点和可能发生的

安全突发事件种类，制定具体的应急处理预案 

四、突发事件的预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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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针对可能发生

的安全突发事件，完善预测预警系统，开展风险分析，在

必要的地方设置警示标识、安全疏散标志等，明显位置上

公布突发事件的处置方法，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。 

1．加强应急响应机制的建设，不断修订和完善安全突

发事件应急预案；加强对实验室管理人员的安全培训，定

期开展应急演练，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 

2．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的储备工作，

确保突发事件预防、现场控制所需的应急设施和必要的经

费。 

五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

1．信息报告 

发生突发安全事件后，实验室（中心）要立即向学院

（部、科研平台）报告，同时视事件类别向安全监管部门

报告。应急处置过程中，要及时续报有关情况。 

2．先期处置 

突发安全事件发生后，事发实验室的学院（部、科研

平台）要根据职责和规定的权限启动相关应急预案，及时、

有效地进行处置，控制事态。 

3．应急响应 

对于先期处置未能有效控制事态的重大突发安全事

件，要及时启动相关预案，由学校实验室突发安全事件应

急处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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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统一指挥或指导有关处置工作，并组成现场

应急指挥机构。 

现场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。需要多

个部门共同参与处置的突发安全事件，指挥机构由该类突

发事件的业务主管部门牵头，其他部门予以协助。 

4．应急响应的终止 

在突发安全事件得到彻底控制，或者相关危险因素消

除后，经实验室突发安全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确定，终

止应急状态。 

六、善后处置 

1．要积极稳妥、深入细致地做好善后处置工作。对突

发安全事件中的受伤人员、应急处置工作人员，按照规定

给予治疗、补助或补偿，并提供心理及其他援助，做好实

验室资产损失的统计工作。 

2．全面检查实验室设备、设施的安全性能，检查安全

管理漏洞，对安全隐患及时整改，避免事故再次发生。 

3．对突发安全事件的起因、性质、影响、责任、经验

教训等问题进行调查评估。 

七、突发安全事故的应急保障 

各学院（部、科研平台）、有关部门等要按照职责分

工和相关预案，做好突发安全事件的应对工作，同时根据

总体预案切实做好应对突发安全事件的人力、物力、运输、

医疗卫生及通信保障等工作，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需要。 

八、监督管理 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9A%E5%8A%A1%E4%B8%BB%E7%AE%A1%E9%83%A8%E9%97%A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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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各学院（部、科研平台）、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，

有计划、有重点地组织对相关预案进行演练。 

2．各学院（部、科研平台）、有关部门等要通过校园

网、广播、板报等，广泛宣传突发安全事件的预防、避险、

自救、互救、减灾等常识，增强师生的忧患意识、责任意

识和自救、互救能力。要有计划地对应急救援和管理人员

进行培训，提高其专业技能。 

3．突发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行责任追究制。对突

发安全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

人要给予表彰和奖励；对迟报、谎报、瞒报和漏报突发安

全事件重要情况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、渎职行

为的，依法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九、其他 

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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